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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30170 
 

一、A 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A 公司」）董事會內分成兩派，對於公司經營方針與業務

運作，經常激烈爭執。立場中立的董事甲認為此一情形若再繼續，將對公司競爭力

造成重大影響，因此思考在今年提前進行董監全面改選的可能性。經徵詢律師乙，

乙建議選擇下列兩個方案其中之一為之：由甲以其股東身分，行使股東提案權，

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，略謂：「請求股東會決議是否全面改選董監事。如全面

改選董監事議案經股東常會通過，即於當次股東常會進行董監事全面改選事宜。」  
在股東常會進行中，計畫由股東丙（甲之朋友）提出臨時動議：「請求董事會在

股東常會結束後，儘速召集股東臨時會，股東臨時會之召集事由包括討論是否全面

改選董監事。」請問：（25 分） 
若甲採取方案一之作法，A 公司董事會可否不將該提案列入股東常會議案？ 
若甲採取方案二之作法，且該臨時動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決議通過。此

一決議是否合法有效？董事會是否有儘速召集股東會之義務？  

二、甲向乙借款，乙要求甲應同時簽發面額相同之支票一紙交予乙，其上並應有丙之背

書，以作為乙之債權之擔保。（25 分） 
請依本例進一步說明「隱存保證背書」的意義與作法。 
若乙嗣後不獲付款，向丙行使追索權時，丙得否以「乙明知丙之背書並非為轉讓

票據為目的」，主張票據法第 14 條第 1 項：「以惡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，

不得享有票據上之權利。」對乙加以抗辯？  

三、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貨物之全部或一部毀損、滅失者，自貨物受領之日

或自應受領之日起，一年內未起訴者，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解除其責任。」關於本

項之「一年」規定，究屬消滅時效抑或除斥期間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複保險成立之要件為何？實支實付型醫療費用保險有無複保險規定之適用？（25 分） 


